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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建实训基地

(40分)
	1、校外实训基地建设（20分）
	（1)建立相对稳定校外实训基地，与企业签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协议，并充分发挥校外实训基地在学生顶岗实习与就业方面的作用。（8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8分，B为6分，C为4分，D为0分）
	要求各系选择有一定技术水平、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大型企业、跨国企业等作为校外实训基地，每年能安排学生顶岗实习人数80%及以上，并有30%及以上的毕业生在实训基地就业。
	（1）校企合作双方签定的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协议。

（2）当年学生在校企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安排汇总表及相关原始材料。

（3）当年毕业生在校企合作企业就业情况汇总表、就业协议书。
	有校企双方签定实训基地协议，当年安排顶岗实习学生人数达80%及以上，当年有30%及以上的毕业生在实训基地就业。
	有校企双方签定实训基地协议，当年有10%-30%学生在实训基地顶岗实习，当年有5%-10%的毕业生在实训基地就业。
	
	
	
	

	
	
	（2）与企业共同制定符合技能训练要求的学生顶岗实习计划、实习指导书及实习管理制度，实习岗位基本上做到专业对口，并建立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档案。（6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6分，B为5分，C为4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要与企业共同制定和实施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文件，明确各阶段实习的具体项目、内容、步骤、标准以及实习过程的管理、监控和考核的具体办法；与企业共同建立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档案，记录和评价学生的实习表现、工作业绩等方面情况。
	（1）当年学生顶岗实习计划、实习指导书。

（2）当年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档案（如学生实习考核、鉴定的情况等）和实习工作总结、实习报告。
（3）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及实习情况检查登记表。
	当年所有专业都有与企业共同制定学生顶岗实习计划、实习指导书及实习管理制度，实习管理文件规范、完善，并得到有效实施，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档案健全。
	只有30%-50%专业达到规定要求。
	
	
	
	

	
	
	（3）安排实习指导教师带队实习或定期到企业巡查指导实习。聘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共同做好学生的顶岗实习指导和管理工作。（6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6分，B为5分，C为4分，D为0分）
	要求各系高度重视学生顶岗实习的指导与管理工作，切实做到有组织、有分工、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考核，确保指导到位、管理到位，避免“放羊式”的实习。其中20人以上在1家企业顶岗实习的要安排1名带队教师负责全程指导和管理，20人以下分散实习的要安排教师定期到企业巡查指导和管理。
	（1）当年系顶岗实习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以及系领导管理、检查、考评顶岗实习情况的材料。

（2）当年系安排实习指导教师的名单；带队或定期到企业巡查指导实习的材料。

（3）当年企业兼职实习指导教师名单及指导实习的材料。
	当年所有顶岗实习的学生均有安排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和管理；每个企业均有聘请兼职教师负责实习指导和管理；实习指导和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只有30%-50%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达到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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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内实训基地建设（20分）
	（1）接受企业先进设备赠送或企业、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投资建设校内实训基地。（7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7分，B为6分，C为5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要与合作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共建校内实训基地，使其赠送或投资的设备价值占全系总设备值的比例达到40%及以上，或当年新建的实训室其赠送或投资的设备价值占60%及以上。
	（1）符合规定要求的设备清单及价值。

（2）企业捐赠先进设备或企业、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投资建设校内实训基地协议或相关文件等。
（3）实地察看
	符合规定要求的设备价值占全系总设备值的比例达到40%及以上，或当年新建的实训室符合规定要求的设备价值占60%及以上。
	符合规定要求的设备价值占全系总设备值的比例为5%-10%，或当年新建的实训室符合规定要求的设备价值占10%-20%。
	
	
	
	

	
	
	（2）引进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等项目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7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7分，B为6分，5为4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要引进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等项目作为学生校内实训项目，充分体现生产性实训的要求。
	（1）当年引进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等项目协议。
（2）当年学生校内生产性实训方案及原始记录。

（3）实地考察校内生产性实训项目。
	当年有引进4个及以上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等项目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
	当年有引进1个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等项目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
	
	
	
	

	
	
	（3）利用校内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联合开展职业技能竞赛，为社会（含本院学生）开展职业技能鉴定。（6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6分，B为5分，C为4分，D为0分）
	要求各系每年利用校内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联合开展4个项目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为社会（含本院学生）开展4个项目以上职业技能鉴定。
	（1）当年利用校内实训基地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的方案以及竞赛过程和结果的原始材料。

（2）当年利用校内实训基地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报名表以及相关原始材料。
	当年利用校内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联合开展4个项目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开展4个项目以上职业技能鉴定。
	当年利用校内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联合开展1个项目职业技能竞赛，开展1个项目职业技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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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建专业
(25分)
	1、开展校企合作办学

（9分）
	与企业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9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9分，B为7分，C为5分，D为0分）
	要求各系选择有一定技术水平、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大型企业、跨国企业等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
	（1）当年与企业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书。

（2）当年与企业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具体计划以及实施过程的相关原始材料。
	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专业达到60%及以上，每个合作专业当年都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内容。
	有1个专业与企业开展合作办学或“订单式”人才培养，当年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内容。
	
	
	
	

	
	2、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参与专业和课程建设（16分）
	（1）与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岗位工作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8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8分，B为7分，C为6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聘请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和企业实际需要，与企业专家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和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等形式，共同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岗位工作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
	（1）专业调研方案及调研报告。
（2）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名单、“实践专家访谈会”方案及相关原始材料。

（3）与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共同构建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岗位工作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

（4）当年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有60%以上专业开展专业调研，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聘请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岗位工作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当年有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且有2个及以上专业完成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含课程标准、课程设计、教材、实训指导书等），
	有1个专业开展专业调研，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聘请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岗位工作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当年有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2）与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开发专业核心课程，共同编写专业课程标准、校本教材和实训指导书等。（8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8分，B为7分，C为6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要根据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需要，组织专业教师深入相关行业企业调研，聘请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做好专业课程建设，确保教学内容与岗位工作要求有效对接。
	（1）聘请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参与专业课程建设的名单以及承担建设任务计划书。
（2）与实践专家共同编写的专业课程标准、校本教材和实训指导书等。
	当年每个专业都有与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编写2门及以上专业课程标准或校本教材或实训指导书等。
	只有30%-50%的专业达到考核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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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共建“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

(15分)
	1、共同培养“双师素质”的专业教师
（8分）
	建立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管理制度，并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检查、有考核。（8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8分，B为7分，C为6分，D为0分）
	要求各系要建立科学、完善、可操作性强的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管理制度，制定详细、具体的教师顶岗挂职年度计划，明确教师顶岗挂职的企业、时间、岗位或职务、具体要求以及需要完成的任务，切实做好教师顶岗挂职的落实、检查和考核工作。
	（1）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管理制度。
（2）当年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计划、具体名单和审批表。

（3）当年系部检查、考核教师顶岗挂职情况的原始材料。
（4）当年教师顶岗挂职工作企业考核表、总结报告以及相关成果材料。
	有制定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管理制度和年度计划，工作落实到位，材料完整，所有专业教师年平均顶岗挂职时间累计达到1个月及以上，且至少50%教师到指定的校外实训基地顶岗挂职，并完成顶岗挂职的各项任务。
	有制定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挂职管理制度和年度计划，但只有10%-30%的教师达到顶岗挂职考核标准的要求。
	
	
	
	

	
	2、共同构建“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

（7分）
	建立相对稳定的企业兼职教师库和相应的管理制度。聘请企业专家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指导等任务（7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7分，B为6分，C为5分，D为0分）
	要求各系加强企业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形成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其中企业兼职教师与系部专任教师的比例应达到1:1，共同承担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学生实习实训指导以及专业讲座等工作任务，企业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时比例应达到40%以上。

	（1）企业兼职教师花名册以及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复印件材料。

（2）企业兼职教师管理制度及管理档案。

（3）当年企业兼职教师教学及指导实训情况汇总表、企业兼职教师课酬表等材料。
	建有企业兼职教师库和兼职教师管理制度，有健全的兼职教师管理档案，当年企业兼职教师与系部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1:1，企业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时比例达到40%以上。
	当年企业兼职教师比例为20%-40%，企业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时比例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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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共同开展技术与社会服务

(20分)
	1、共同开展科研或技术研发
（12分）
	专业教师与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专家共同开展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其成果在生产、服务领域得到应用或获得专利。
（12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12分，B为10分，C为8分，D为0分）
	要求各系将教师参加企业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工作作为提升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提高服务社会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参加科研或技术研发工作是指教师为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项目负责人或主要人员之一，并引入一定的横向课题或技术研发经费，其中工科系每年为10万元以上，其他系每年为5万元以上。
	（1）当年参与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的专业教师与企业专家名单。

（2）当年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的项目、成果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或专利证书等。
（3）当年引入横向课题或技术研发经费证明材料。
	当年有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共同参与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并引入一定的横向课题或技术研发经费，其中工科系当年达到10万元以上，其他系当年达到5万元以上。
	当年有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共同参与横向课题研究或技术研发，并引入一定的横向课题或技术研发经费，其中工科系当年达到2-4万元，其他系当年达到1-2万元。
	
	
	
	

	
	2、开展员工培训服务 
（8分）
	为合作企业开展新员工上岗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生产与管理技能培训以及各种在职学历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等。（8分）（其中考核等级A为8分，B为7分，C为6分，D为0分）
	要求各系根据企业员工培训需要，为合作企业制定员工培训计划，组织专业教师为合作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员工培训工作，要求年培训人次达到系部在校生人数的60%以上。合作企业是指政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或与系部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企业单位，面向社会的其它职工培训不在此列。
	（1）政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文件、校企合作协议书。

（2）当年为合作企业制定的员工培训计划（包括项目、地点、时间、学时、任课教师等）和学员名单。

（3）当年为合作企业开展各类培训的原始材料。
	当年有为合作企业制定员工培训计划，并组织专业教师为合作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员工培训，当年培训人次达到系部在校生人数的80%以上。
	当年有为合作企业制定员工培训计划，并组织专业教师为合作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员工培训，当年培训人次达到系部在校生人数的20%-40%。
	
	
	
	


注：每条评估指标均设ABCD四个考核等级。如不达A级但超过C级，则评定为B级，如不达C级，则为D级。
